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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相关规定，内容如下：

第九条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一）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
构中试用期满一年的；

（二）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科学历，在医疗、预防、保健
机构中工作满二年；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具有中等专业学校医学专业学历，在
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工作满五年的。

注：台湾、香港、澳门居民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请参阅《关于取得内地医学专业学历的台
湾香港澳门居民申请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

《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2014版）》自2014年3月18日公布施行，依据此规定“学历
审核”内容如下：

学历的有效证明是指国家承认的毕业证书。基础医学类、法医学类、护理（学）类、医学
技术类、药学类、中药学类等医学相关专业，其学历不作为报考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一）研究生学历

1.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符合条件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进行临床实践，至当次
医学综合笔试时累计实践时间满1年的，以符合条件的本科学历和专业，于在学期间报考
临床类别医师资格。

临床医学、眼视光医学长学制学生在学期间已完成1年临床毕业实习和1年以上临床实践的
，以本科学历报考临床类别医师资格。

2.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历，作为报考临床类别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在研究生毕业当年以研究生学历报考者，须在当年8月31日前提交研究生毕业证书，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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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证书等材料，证明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历，方可参加医学综合笔试。

3.2014年12月31日以前入学的临床医学专业的学术学位（原“科学学位”）研究生，具有相
当于大学本科1年的临床毕业实习和1年以上的临床实践的，该研究生学历和学科作为报考
临床类别医师资格的依据。在研究生毕业当年报考者，须在当年8月31日前提交研究生毕业
证书，方可参加医学综合笔试。

2015年1月1日以后入学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其研究生学历不作为报考各类别医师资格的学
历依据。

4.临床医学（护理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学历，或临床医学（护理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学
历，不作为报考各类别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二）本科学历

1。五年及以上学制临床医学、麻醉学、精神医学、医学影像学、放射医学、眼视光医学
（“眼视光学”仅限温州医科大学2012年12月31日以前入学）、医学检验（仅限2012年12
月31日以前入学）、妇幼保健医学（仅限2014年12月31日以前入学）专业本科学历，作为
报考临床类别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学历依据。

2.2009年12月31日以前入学、符合本款规定的医学专业本科学历加注医学专业方向的，应以
学历专业报考；2010年1月1日以后入学的，医学专业本科学历加注医学专业方向的，该学
历不作为报考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除外。

3.专升本医学本科毕业生，2015年9月1日以后升入本科的，其专业必须与专科专业相同或
相近，其本科学历方可作为报考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三）高职（专科）学历

1.2005年1月1日以后入学的经教育部同意设置的临床医学类专业毕业生，其专科学历作为
报考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2004年12月31日以前入学的经省级教育、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批准设置的医
学类专业（参照同期本科专业名称）毕业生，其专科学历作为报考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2.经省级以上教育、卫生行政部门同意举办的初中起点5年制医学专业2013年12月31日以前
入学的毕业生，其专科学历作为报考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取得资格后限定在乡村两级医
疗机构执业满5年后，方可申请将执业地点变更至县级医疗机构。2014年1月1日以后入学的
初中起点5年制医学专业毕业生，其专科学历不能作为报考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3.2009年12月31日前入学的，符合本款规定的医学专业专科学历加注医学专业方向的，应以
学历专业报考；2010年1月1日以后入学的，医学专业专科学历加注医学专业方向的，该学
历不作为报考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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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职（中专）学历

1.2010年9月1日以后入学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同
意设置并报教育部备案的农村医学专业毕业生，其中职（中专）学历作为报考临床类别执
业助理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农村医学专业毕业生考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后，限定到村卫
生室执业，确有需要的可到乡镇卫生院执业。

2.2000年9月25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入学的中等职业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卫生保健专
业毕业生，其中职（中专）学历作为报考临床类别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卫生保
健专业毕业生取得资格后，限定到村卫生室执业，确有需要的可到乡镇卫生院执业。

2011年1月1日以后入学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除农村医学专业外，其他专业的中职（中
专）学历不作为报考临床类别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3.2001年8月31日以前入学的中等职业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社区医学、预防医学、妇幼卫
生、医学影像诊断、口腔医学专业毕业生，其中职（中专）学历作为报考相应类别执业助
理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2001年9月1日以后入学的上述专业毕业生，其中职（中专）学历不作为报考医师资格的学
历依据。

4.卫生职业高中学历不作为报考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5.1999年1月1日以后入学的卫生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学历不作为报考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五）成人教育学历

1.2002年10月31日以前入学的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各类高等学校远程教育的医学类专
业毕业生，该学历作为报考相应类别的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2002年11月1日以后入学的上述毕业生，如其入学前已通过医师资格考试取得执业助理医师
资格，且所学专业与取得医师资格类别一致的，可以以成人教育学历报考执业医师资格。
除上述情形外，2002年11月1日以后入学的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各类高等学校远程教
育的医学类专业毕业生，其成人高等教育学历不作为报考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2.2001年8月31日以前入学的成人中专医学类专业毕业生，其成人中专学历作为报考医师资
格的学历依据。

2001年9月1日以后入学的成人中专医学类专业毕业生，其成人中专学历不作为报考医师资
格的学历依据。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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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国外医学学历学位的中国大陆居民，其学历学位证书须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同时符合《执业医师法》及其有关文件规定的，可以按照本规定报考。

特别说明：

1.临床医学专业能否报考中西医结合专业医师考试？

已获得临床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取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中医
专业学历或者脱产两年以上系统学习中医药专业知识并获得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认可，或
者参加省级中医药行政部门批准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并完成了规定课程学习，取
得相应证书的，或者按照《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有关规
定跟师学习满3年并取得《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的，可以申请参加相同级别的中西医
结合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2.报考试用期截止日期及试用期证明有效期。

（1）报名时考生应当提交与报考类别相一致的试用期满1年并考核合格的证明。

应届毕业生报名时应当提交试用机构出具的试用证明，并于当年8月31日前提交试用期满1
年并考核合格的证明。

考生报考时应当在与报考类别相一致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试用时间或累计（含多个机
构）试用时间满1年。

（2）现役军人必须持所在军队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出具的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方可
报考。

（3）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当年有效。

3.关于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有效身份证件的详细说明：

（1）中国大陆公民报考医师资格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临时身份证
、军官证、警官证、文职干部证、士兵证、军队学员证；台港澳地区居民报考医师资格人
员的有效身份证件为台港澳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

（2）外籍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为护照。

更多 科学进展 请访问 https://www.iikx.com/news/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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